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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其究竟，受教育平等权是一项怎样的权利，目前众说纷

坛，未能有定论。平等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，它意

味着每个公民法律地位平等，公民平等的享有权利同时亦要履行

相应的义务。同时国家运用公权力保障公民的平等权不受侵犯。

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同时也是各个公民应当承担的

义务。因此公民平等的享有受教育权是国家重视教育的应有之义。

然而现实与理想，实然与应然总是存在沟壑。针对种种问题，政

府应采取高度重视。不仅如此，社会各界人士应培养宪法意识，敢

于发声，有效遏制不良风气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。据此，本文从

平等权与受教育权作为切入点，围绕当今社会现存问题，结合具

体措施和制度略陈己见。

1  平等权与受教育平等权

平等权既是一项宪法性权利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，也是一

项基本原则，贯穿各项法律法规与制度始终，相较于其他基本权

利，平等权处于一种超然地位，任何基本权利的实施都以平等权

为基本准则，平等权是实施一切基本权利的前提，它通过其他权

利诸如男女平等，民族平等，受教育权平等而具体化。平等权可

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进行阐释，从消极方面来说，即公民享有

相同的待遇，平等的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，在法律的规定面前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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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要】受教育权和平等权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，宪法将二者规范化、法律化。而受教育平等权是根据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

一项权利，是二者的具体结合，在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。受教育权平等是宪法中平等权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，也是宪法理论和实

践研究的重要课题，因此受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是宪法语境中的应有之义，国家应保障公民平等的享有受教育权。然而，现下我国存

在许多教育权不平等诸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公，教育内容差距等的现象，这势必有违我国重视并鼓励教育事业的初衷，且有损公民个

人发展，抑制社会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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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公平而等同，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。从积极

方面来说，公民在法律关系中享有同等的地位，除了基于法律的

规定，不得设置其他条件限制公民各项权利，同时公民在义务的

负担上不得存在不合理的差别。

受教育平等权，顾名思义，其是平等权在受教育领域的具体

表现现，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，而受教育平

等权在其中却没有明确规定。受教育权的含义，不同的学者有不

同的解释，如，是指“公民有在各类学校、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

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知识，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”

“受教育权，指公民有通过学校和其他教育设施和途径，学习科学

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，提高文化素质、政治素质或业务水平的权

利”。如此等等，理论学界众说纷坛。

受教育平等权是受教育权和平等权构成，显而易见，受教育

平等权是平等权在教育方面的一种具体表现。平等权是一项笼统

而抽象的权利，若没有具体的领域加以体现，平等权无法落到实

处的保护公民，因而，其需要通过政治、经济、秩序、文化等方

面将其加以具体化。受教育平等权的产生，使平等的适用扩大到

了文化教育领域，平等权不仅局限在种族平等、年龄平等、家庭

状况平等等方面，而且渗透到受教育的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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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各国中受教育平等权的体现

1949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国家对教育日益重视，1949年

至1954 年，国家先后颁布一系列规范性文件。1982 年《宪法》

颁布实施后，其中有关教育的规定。在1986 年 4 月，通过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其中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。

19995 年 3 月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。同时期，国务

院制定了多部行政法规，大大丰富了教育领域法律规范的内容。

欧洲各国宪法为保障儿童均等的受教育机会，大多规定实施

免费的义务性公共教育制度。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受教

育权多有规定。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孩童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。

英国在1870 年颁布《初等教育法》，这是英国实施普及义

务教育的第一个法令。要求在各校区创建学校，义务教育受众

范围为5-12岁的儿童。1891年国会通过了受国库补助的初等教

育免费的法案，此后，国库对初等教育的补助不断增加，大部

分初等学校实行了免费教育。

法国政府曾在1881 年颁布《费里教育法》，突出强调了国

民教育制度的义务、免费、世俗化三原则，规定初等教育（包

括母育学校）免受学费和书杂费，师范教育免收学费和膳费。

法国属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，强调教育治理要统一，在教育治

理上长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。在二战以后，为使教育不断

适应政治、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于1959 年、1963 年、1968

年、1975 年、1984 年和1989 年颁布重要的教育法，对教育制

度进行改革。

3  受教育平等权实施现状及问题简析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为了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，我国实行了

一系列举措推进改革。但是，矛盾也随之而来，我国城乡差距扩

大的趋势在继续发展。随着经济发展，资金、技术、资源、人力

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，导致城乡不平衡，而现存的相关体制机

制具有局限性，并不利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，导致农村处

于“失血”状态。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别不论是家庭观念的差异，还

是师资力量的差距，都是阻碍实现受教育平等的壁垒。这会使大

部分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还未经过社会的淘洗就被时代的浪

潮甩在末端。

农村长期处于“失血”状态，如此一来，父母大多外出务工。

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角色，这些来自农村的

产业工人被称为，农民工。城市生活的快捷方便离不开他们的匆

忙奔波、风尘仆仆。然而他们并未享受这份幸福，反而处于尴尬

的境地，似乎他们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，居无定所，不曾作为这

里的主人。在城市农民工大量聚集，农民工子女随之而来，从而

产生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。

权利需要依靠救济得以持续，但是，《教育法》作为教育领域

的基本法，却存在短板和缺陷，在其中，没有规定受教育者在受

到行政机关和学校侵害时可以提起诉讼的内容，没有相应的救济

机制，是一种救济途径的不足，致使公民在受教育权在受到不平

等的对待时，没有一条通往法律是桥梁。义务教育资源与受众人

口不能达到同比，因此资源的合理分配至关重要，政府在其中具

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是，由于追究责任的程序不具有可操作

性，且处罚方式力度不够，其约束力对于政府来说微乎其微。在

受教育者受到此方面不公正待遇时，通过法律途径，却不能有效

的保障各个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受教育平等权也无法落到实处。

4  保护措施与实施举措

首先立法层面，对于我国现存的立法缺陷，需要一定的手

段进行矫治，才能在教育立法环节实现公民受教育权的立法保障。

德日两国由于存在违宪审查机制，公民个人可以通过宪法诉讼来

纠正立法机关的立法缺陷，从而使受到的侵害得以补救。在我国，

对于教育方面的立法不作为的矫治途径是不足的。借鉴他国经验，

审视我国的立法，特别是教育立法对于保证公民受教育权实现上

的缺陷，完善和推进相关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。

其次执法层面，各级政府是法律的实施者，也是法律的捍卫

者。在教育领域，行政权的行使应当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，积极

履行教育行政义务。这其中都提到了国家应履行一定的义务，在

行政方面主要是通过投资、购置设备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，

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公民对教育条件的利用权，若其中不当作为，

则会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，使公民在教育领域受到侵犯。行政

机关作为执法者，应当克己为公，严格公正，提高执法效能，建

立权责一致、权威高效的阳关执法体系。

最后司法层面，“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，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

的方式加以实现”这是一句现代法律人耳熟能详的话，它表明，司

法的特点在于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解决相关争议和矛盾，把各种

社会冲突通过诉讼和审判机制予以吸收和中和，从而使纠纷通过

一定的程序而得到公正的解决。面对教育领域司法的缺失，应尽

快修改《行政诉讼法》，将受教育权的侵害行为，至少应将所有教

育具体行政行为，部门规章及以下的抽象行为纳入诉讼范围，使

受到受教育权的侵害的公民权益得到及时补救，从而实现公平正

义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众所周知，受教育平等权的保障和维护不是单一方面构成，

而是贯穿于立法、执法、司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，需要每个环节

中的主体都应当尽职尽责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，只有这样，受教

育平等权才能在此中得以彰显，才能够真正的实现，从而给公民

带来更大的维护和保障。

5  结语

受教育作为一种宪法权利，经历了从受教育的自由到统治阶

级的特权，从法律义务到宪法权利，进而纳入国际人权领域的历

史过程。各国皆对受教育权作出保护，将受教育权与平等权结合

起来更能体现受教育权的价值取向，这不仅是社会的趋势也是每

个公民赖以生存的基本需要。受教育权正是保障这样生活的最基

本方法，其中尤以受教育平等权的落实最为重要。因此，受教育

平等权便是那些以受教育来强化自己的实力并改善原本低下的地

位的公民的诉求。同时，在我们权利受到侵犯时，我们应拿起法

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并在以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对弱者

进行补偿。

总之，在受教育权的社会意义上，没有受教育平等权的实现

就没有公民公平选择职业、自由，也就没有公民平等追求生活安

宁幸福的自由。从保障公民的生存安全的角度来看，法理法规也

应给予实质的回应。结合现状，在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上，国

家强制力的保障还存在诸多漏洞，它需要立法、行政和司法机关

给予实质回应，将各个环节都落到实处，唯此，才能使受教育权

的平等效力不致落空，我们才能更好的迈向一个崇尚法治、信守

法治、厉行法治的新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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